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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人:#3#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#2#                   编制人:#1#

委托单位 上海佳果源饮料有限公司
客

户

信

息
委托单位地址 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海路 1809号 1幢 4层 A5室

样品名称
黔惠×可娜娅鲜榨玉米汁

（谷物饮料）
商标 可娜娅

样品编号 TH20221200754 规格/型号 1L/瓶

生产日期/食品批号 2022/12/08 等级 /

样品数量 12瓶 样品状态描述 包装完好，外观无异常

生产商 海通食品徐州有限公司

样

品

信

息

生产商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经济开发区西环路东侧

接样日期 2022-12-12 检测日期 2022-12-12至 2022-12-16

检测项目 感官，总膳食纤维，总固形物等 12项。

检验检测依据 详见报告内页

检

验

检

测

信

息 判定依据 QB/T 4221-2011;GB 2762-2017;GB 2760-2014;GB 7101-2015;GB 29921-2021 

经检验，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

检

验

结

论 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#z#

签发日期：#d#

备 注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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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#cgjybq# 单位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

1 感官 / QB/T 4221-2011
应符合 QB/T 4221-2011

标准要求
符合要求 符合

2 总膳食纤维 g/100g GB 5009.88-2014 ≥0.1 0.609 符合

3 总固形物 g/100g QB/T 4221-2011 ≥6.0 8.3 符合

4 铅(以 Pb 计) mg/kg
GB 5009.12-2017

(第二法)
≤0.3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5mg/kg)
符合

5 二氧化硫残留量 g/kg GB 5009.34-2016 不得检出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1g/kg)
符合

6 菌落总数 CFU/mL GB 4789.2-2016 n=5,c=2,m=10²,M=10⁴
＜1,＜1,＜1,

 ＜1,＜1
符合

7 大肠菌群 CFU/mL
GB 4789.3-2016

(第二法)
n=5,c=2,m=10,M=10²

＜1,＜1,＜1,

 ＜1,＜1
符合

8 沙门氏菌 /25mL GB 4789.4-2016 n=5,c=0,m=0

未检出,未检出,

未检出,未检出,

未检出

符合

9
甜蜜素(以环己基氨基磺

酸计)
g/kg

GB 5009.97-2016

(第二法)
≤0.65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30g/kg)
符合

10 糖精钠(以糖精计) g/kg
GB 5009.28-2016

(第一法)
不得检出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1g/kg)
符合

11
山梨酸及其钾盐(以山梨

酸计)
g/kg

GB 5009.28-2016

(第一法)
≤0.5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1g/kg)
符合

12
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

酸计)
g/kg

GB 5009.28-2016

(第一法)
≤1.0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1g/kg)
符合

***报告结束***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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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

1．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及报告骑缝章无效。

2．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3．复制检验检测报告书，必须经本实验室批准，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。使用者未

完整使用本检验检测报告全文因此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，本实验室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．报告涂改无效。

5．委托单位对报告数据如有异议，请于报告完成之日起 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复测申请，同时

附上报告原件。不可重复或不能进行复测的实验，不进行复测。

6．对送样、委托检测，本实验室只对送检样品负责。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，本检验不包括真

实性核实，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的责任。

7．未经同意，不得将此报告用于广告宣传、法庭举证、仲裁及其他相关活动。


